劳务派遣协议书

甲 方（实际用工单位）： 天津市西青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bookmark: _GoBack]地 址：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10号               联系电话： 022- 27394262    
乙 方（劳务派遣单位）：天津市鼎创天星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六道3号
星企一号园区厂房5-三层西侧3301                         联系电话：136****2262
乙方根据甲方的生产（工作）需要，为甲方提供劳务派遣人员和劳务派遣相关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天津市劳动合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订立如下协议：
一、 劳务派遣期限：
本协议期限自 2026 年 03 月 01 日起至 2027 年 02 月 28 日止。
二、劳务派遣内容：
1、乙方为甲方提供符合甲方用人需求的相关劳务派遣人员和劳务派遣服务。（甲方具体需求劳务人员条件详见甲方〈岗位人才需求表〉）；
2、乙方输出派遣给甲方的劳务人员（一名），为乙方员工，由乙方与劳务派遣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发放工资，并办理各项有关保险福利待遇等其他相关事宜。
三、劳务费用结算与支付：
1、劳务费用的构成：
（1）劳务人员的工资报酬（基本劳务费、考核劳务费）（5000元每人每月）；
（2）甲方每月支付给乙方的劳务管理费：每人每月 120元，；
2、结算时间和方式：甲方按照计划安排将实际产生应付的劳务费用一并转入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劳务人员工资应由乙方在 次 （当/次）月 11 日前支付。
3甲方支付给乙方的相关劳务费用，乙方必须开具正式发票给甲方。
4、甲方为劳务派遣人员缴纳商业保险（意外伤害险）。
四、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根据甲方的用人需求，在本协议签定后 5 天内为甲方输送派遣达到法定用工年龄、体检合格、持有岗前培训合格证并经甲方确认合格的劳务人员赴甲方工作，乙方在 5 天内办理好相关上岗手续并提供劳动政策指导服务。
2、甲方将实际产生应付的相关劳务费用转入乙方指定的银行帐户后，乙方按本协议约定时间为劳务派遣人员发放工资、缴纳相关保险费用（劳务人员个人应承担税费部分由乙方从工资中代扣代缴）。
3、乙方负责劳务派遣人员服从甲方的工作岗位安排，委派专人负责协助甲方对劳务派遣人员的日常生产管理、岗位调动、劳务考核，遵守甲方制订的安全生产、劳动纪律、操作规范、岗位责任制等甲方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完成甲方布置的劳动（工作）任务。
4、乙方负责定期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有效的劳务跟踪和劳务管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了解甲方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情况，甲方应予以配合；乙方应协助甲方教育劳务派遣人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义务协助甲方做好劳务派遣人员的思想工作。
5、乙方应负责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派遣前的政策、法律教育，职业道德培训，提供必要的建议和指导，并如实介绍甲方情况。
6、乙方应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派遣前的健康体检和岗前培训，取得体检合格和岗前培训合格证者方可输送派遣给甲方，体检和培训费用由 甲方 负担。
7 、乙方承担劳务派遣人员的用工与退工事宜，处理与派遣人员之间的劳动、劳务纠纷以及人员档案管理工作。同时，乙方负责处理劳务派遣人员因在甲方工作期满，或因违反甲方各项管理规章制度而被终止劳务工作的相关事宜，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8 劳务派遣人员在甲方工作期间遭遇工伤、职业病、死亡等事故时，甲方应及时通报并配合乙方进行处理，且甲方需承担相关费用。
9、甲方如有违反本协议、拖欠应付劳务费用以及违反劳动政策法规损害劳务派遣人员合法权益行为的，乙方可依法向甲方交涉，要求甲方继续履行义务并按实际损失的情况向甲方索赔。
10、乙方劳务派遣人员在工作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经甲乙双方认定或相关机构认定后，由责任人员负责赔偿，乙方应配合甲方进行追偿。
五、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必须明确其告知劳务工作内容和要求以及劳务工资报酬等。
2、甲方应向劳务人员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与岗位劳动保护，并对劳务派遣人员开展必要的岗位培训和安全教育工作。若劳务派遣人员发生工作伤亡事故，或因工导致第三者伤害事故（需经有关权威部门认定），甲方应协助乙方依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并承担相关费用。 
3、甲方需按本协议规定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本协议相关劳务费用，不得拖欠。
4、甲方有权按照制定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对劳务派遣人员进行考勤考核奖惩等综合劳务考核，甲方可对劳务派遣人员采取相应的奖惩措施。
5、甲方有权查询乙方发放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劳务费）和缴纳相关保险费等情况，甲方可以依法向乙方交涉要求纠正，因此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当给予甲方赔偿。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天津市劳动合同条例》，乙方劳务派遣人员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遣返退回乙方，涉及经济处罚或经济赔偿等问题时，按照甲方相关规章制度由乙方负责处理后返还甲方。
（1）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甲方录用工条件的；
（2）严重违反甲方劳动纪律和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的；
（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造成 10000 元以上损失的；
（4）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5）被派遣劳务人员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甲方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经提出拒不改正的；
（6）被派遣劳务人员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甲方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7）被派遣劳务人员不能胜任工作，经培训或调整岗位考核，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8、根据本协议第五项第7条（1）至（5）款，甲方遣返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的，应向乙方提供或传真有关书面材料或有关部门认定事实材料经乙方确认后处理；根据本协议第7条（6）、（7）款，甲方遣返劳务派遣人员退回乙方的，甲方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处理。
9、除法律规定和本协议有约定外，甲方不得随意遣返退回本协议期间的乙方劳务派遣人员，如有按《天津市劳动合同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六、其他约定事项：
1、因甲方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其他客观原因乙方的确需要裁减用工或不能继续用工的，由甲乙双方协商处理，确定甲方需裁减或不能用工的，甲方应按《天津市劳动合同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相应规定支付经济补偿金。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协议有关内容如与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和劳动保障政策不一致的，按新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
3、本协议遇到不可抗力或政府政策变化等原因致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双方认为需要修改、补充时，由甲乙双方协商处理。
4、乙方所输出派遣给甲方的劳务人员，在甲方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甲方录用工条件而遭到甲方遣返退工的，乙方应赔偿甲方所支付的被遣返人员的体检费、岗前培训费、资质证书费、劳务管理费、相关保险费。
5、乙方因甲方需要本市城镇劳务人员，有关用工手续办理等费用，由乙方垫付后向甲方收取。
6、乙方在办理劳务派遣人员劳务派遣事务中遇有重要事项需要甲方决定的，应征得甲方同意后方能实施。
7、甲方或乙方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此协议自动废止
七、协议纠纷处理：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西青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其他事项：
1、 甲方〈岗位人才需求表〉和务费用结算明细内容为本协议有效组成内容部分。
劳务派遣具体服务明细见附件1，岗位人才需求表见附件2；
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后书面补充约定，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内容有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内容为准。
3、 本协议一式两份，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

劳务派遣服务明细
	服务项目
	服务费

	基本服务
	1
	员工劳动关系转移及劳动合同的签订
	120元每人每月

	
	2
	员工劳动档案的建立及管理
	

	
	3
	员工工资发放
	

	
	4
	员工社会保险的缴纳
	

	
	5
	为企业提供人事政策咨询
	

	
	6
	税费（差额征税，服务费部分的税税率5%，普票）
	



                       


附件2
岗位人才需求表
	需求人数
	1人
	需求岗位
	示范基地种植管理岗

	工作职责说明
	完成示范基地种植及相应后勤保卫等工作

	任职要求

	工作经验
	具有多年农业种植相关经验，能独立完成种植等工作。



